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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二小段 679地號等

土地批發市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

計畫案 

申 請 單 位：臺北市市場處 

辦 理 單 位：臺北市政府 

計 畫 範 圍：詳如計畫示意圖所示 

類 別：修訂 

法 令 依 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詳 細 說 明： 

 

壹、計畫緣起 

臺北市第一果菜批發市場自 63年完工啟用，魚類批發市場自 64

年 5月 20日遷入後，營運迄今已逾 40年，依據當時果菜及魚類每日

需求設計，隨著經濟發展的結果，人口往都市集中，果菜及魚類需求

量逐年增加，70 年以後市場即達飽和。93 年本市辦理萬華區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案，基於本案基地使用性質、規模及位置等特性，規範應

於本案基地位置內提供公共停車、社區公益等公共服務設施。 

目前每日平均蔬果及魚類成交量已超過原設計範圍，因此陸續出

現行政辦公區、業務管理辦公室、卸貨場地、停車數量、冷藏庫不足，

加以設備老舊、作業環境不佳、環境髒亂、通道狹小，購物環境不良

等問題，亟需進行規劃改建，本府刻辦理該市場改建計畫。 

然因本改建計畫，魚類市場、果菜市場及其相關設施必須配置於

一樓，經檢討所需建蔽率達 75%，超過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建蔽率

60%之規定。考量足夠之一樓空間為市場經營之重要關鍵，為利於未

來改建順暢，爰配合修訂細部計畫提高建蔽率。另為保留空間使用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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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併修正 93 年萬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內規定「應」

設置之公共服務設施為「得」設置之公共服務設施，前開修訂內容業

經市府認定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本次修

訂都市計畫。 

 

貳、原都市計畫辦理情形 

一、原發布實施都市計畫名稱及文號 

原公告計畫案名 日期及公告文號 

本市新型屠宰場預定地案 
50年 07月 07日府工字

第 33671號 

第 38號細部計劃案 
56年 08月 25日府工二

字第 39448號 

擬變更東園街電氣屠宰場保留地為菜魚市場用

地案 

61年 03月 24日府工二

字第 8953號 

變更原轄區使用分區調整商業區、行政區及混

合區案 

65年 07月 07日府工二

字第 25576號 

修訂西藏路、中華路、水源路、萬大路所圍地

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69年 01月 21日府工二

字第 53514號 

修訂西藏路、中華路、水源路、萬大路所圍地

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73年 11月 05日府工二

字第 46073號 

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

外）計畫（通盤檢討）案 

79年 09月 13日府工二

字第 79049926號 

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 

93年 06月 11日府都規

字第 09313971700號 

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 

93年 09月 21日府都規

字第 093191005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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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包含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二小段 679、681-1、682-2、

695-2地號等 4筆土地，位於水源高架快速道路、萬大路、富民

路所圍範圍，略呈三角形，面積計 7.5303公頃。 

計畫範圍線

圖　例

萬

大

路

富

路

民

水

快

源

速路 道

 

圖1 計畫位置示意圖 

 
scale：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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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地發展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目前包括果菜及魚類批發市場，果菜

批發市場目前使用面積約為 52,856.26㎡；魚類批發市場目前使

用面積約為 22,446.74 ㎡每日成交量約佔全國批發市場總交易

額比例 26％，果菜批發市場攤位數共 966攤（蔬菜：551、水果

415攤），魚類批發市場攤位數共 138攤，每日市場從業人員及

採買消費者約 20,000人。 

基地北側有光仁國民小學，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多為第三種住

宅區及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圖2 使用現況示意圖 

 
scale：1/1000

果菜批發市場 

魚類批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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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本計畫區土地為本市萬華區青年段二小段 679、681-1、682-2、

695-2地號等 4筆土地，皆為市有土地，管理機關分別為本市市

場處及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土地權屬詳表 1。 

表1 公私有土地比例表 

土地座落 
面積 

（㎡） 
土地權屬 管理單位 

區段 地號 

萬華區 

青年段 

二小段 

679 66,550 

臺北市 

臺北市市場處 

681-1 10 臺北市市場處 

682-2 1 
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新建工程處 

695-2 8,742 臺北市市場處 

面積合計 75,303  

 

 

 

圖 3 計畫範圍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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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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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目標與構想 

一、因應使用需求放寬建蔽率： 

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批發市場用地」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本次改建案考量零售及批發市場必須設

置於地面層，且拍賣場亦應設置於地面層為原則，無法容納於地

面層之部分將設置於地面層以上之樓層。另本案有超過 3,000輛

大、小型車輛停車需求，無法全數容納於地下層之停車空間，必

須規劃有設置地面層以上樓層之上下斜坡車道及匝道（約 4,220

㎡），斜坡車道及匝道面積即佔總建蔽率約 5.6％，爰放寬建蔽

率為不超過 75％。 

二、變更應設置公共設施內容規定： 

原 93 年萬華通檢細部計畫書內規定華中批發市場改建時規

範應於基地內設置充足之公共設施項目，並加以詳列細項，現為

促進批發市場改建速度並維持後續設置設施項目，爰將應設置項

目改為得設置項目保留規劃彈性。 

 

伍、修訂內容 

一、土地使用強度 

批發市場用地之法定建蔽率不得超過 75％，法定容積率不

得超過 300%。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修訂本府 93年 9月 21日公告「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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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說明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六)、華中批發市場改

建時，得設置公共停

車、公用設備等供本府

相關公共服務設施之

使用。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六)、華中批發市場改
建時，應提供公共停
車、萬華區環保公務停
車、社區公益空間、災
害物資接收發放管制
中心、污水與中水處理
設施、垃圾處理設施、
並預留地區大眾運輸
平面起迄場站空間，發
停車總數以不超過二
十部為原則，另得於地
下設置變電所，以供應
地區電力設施使用。另
為提倡運動休閒之風
氣，促進土地經濟利
用，並與地區居民建立
良好之互動關係，改建
計畫應將非營利性社
區遊憩設施納入考量。 

依本府 93 年公告
「修訂臺北市萬華
區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案」規
定華中批發市場改
建時，應提供公共
停車、萬華區環保
公務停車、預留地
區大眾運輸平面起
迄場站空間，得於
地下設置變電所等
公共服務設施並納
入非營利性社區遊
憩設施；本次修訂
都市計畫前業洽相
關需求單位協商、
討論，考量目前尚
無前開所列空間設
置需求，並為加速
本案整體改建進度
並保留後續符合公
眾利益規劃之彈
性，爰修正原計畫
規定，以符實際需
求。 

 

陸、其他 

其餘未規定事項，悉依 93年 09月 21日府都規字第 09319100500

號公告「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及「臺北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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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本計畫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6 年 6 月 15 日第 711 次

委員會議審議。 

一、決議：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補充資料修正通過(包

括建蔽率修正為不得超過 75%，另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所載

應提供之公共服務項目，修正為「『得』設置公共停車、公共

設備等供本府相關公共服務設施之使用」，以維彈性。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二、附帶決議： 

(一)有關批發市場之建蔽率，應顧及全市性通則規定，故建議後

續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時，併同納入修訂

參考。 

(二)案後續於都市設計審議階段應特別重視交通外溢效應、韌性

海綿城市、基地保水、以及對周邊社區之環境友善等，另臨

富民路及萬大路側除留設足夠退縮開放空間外，應妥適運用

法定空地，提供更友善的人行及綠化空間。 

(三)有關委員所提，基地內既有建築物為六○年代特色建築形式，

建議後續市場規劃設計，能思考保留其建築意象(例如透過影

像保存、或以建築設計手法保留舊有意象等)，請市府各行政

機關納入後續參採。 

捌、本都市計畫案業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修

正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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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理表 

案 名 
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二小段 679 地號等土地批發市場用

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案 

編 號 1 陳情人 江○○ 

陳 情 理 由 

與 

建 議 辦 法 

各位委員好： 

我是萬華的當地居民，看到華中果菜和魚類批發市場要改建

很高興，但是看到都市計畫內容覺得有很多問題都沒有談到

解決策略或規範，希望委員能將以下四個問題納入都市計

畫、或都市設計的管制內容。 

 

一、批發市場應規劃安全且足夠寬度的人車分道空間（請納

入都市設計管制規範）： 

現況批發車輛、家用車輛、零售採買機車、零售販賣的攤商，

全都擠在富民街兩側人行道；我們居民有好幾次在人行道上

被機車撞的經驗。未來就算批發市場改建了，這些周邊的小

型批發零售業一定也還是會冒出來，希望批發市場的規劃不

要只想到自己的建築物，應該要提供行人安全、足夠寬度的

通行環境、或是適當的零售空間、汽機車停車規劃等。（現

況混亂的狀況請參見下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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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發市場應規劃連通河堤的友善空間，或足夠寬度的人

車分道規範（請納入都市設計管制規範）： 

現況富民疏散水門那邊真的太危險了，那邊已經發生過很多

次人車擦撞車禍。居民要去河堤也是冒著生命危險。目前南

萬華要去華中河濱公園，只能走富民疏散水門，或是華中一

疏散門，但是這兩個水門都非常危險，而且只為了車道設計；

希望趁著華中果菜和魚類批發市場改建，能夠有比較好的友

善交通配套，一起進行改善。 

另外，柯市長有說：批發市場未來是要改建為觀光市場。請

問是否有機會從改建的建築物直接連通到河堤外的河濱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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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水門前面各種交通動線混亂） 

 

（富民水門很窄，人行道不但很窄還只做一半，橋下面只有

車道沒有人行道；但是車子多的不得了） 

 

三、批發市場改建應提供空間容納周邊的加工業： 

由於批發市場所引發的相關產業需求，現況周邊地區有許多

與批發市場相關的加工生產業，必須與居住區一起使用相同

空間（從萬大路、環河南路三段交匯口，一直延伸到環河南

路三段、德昌街口），這一大片住宅區每天凌晨到中午前，

近進出出的卡車，帶來龐大的噪音和隨處的並排停車；加工

所需要的設備也都堆在騎樓，嚴重影響周邊居住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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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混亂） 

 

（住宅區到處堆滿加工設備、而且騎樓高低不平，車子隨意

臨停併排） 

 

四、萬大路東西兩側很難聯通，橋下的迴轉空間又窄又危險： 

萬大路中間被完全分隔，每次要從萬大路西側到果菜市場，

一定得走華中橋下的狹窄空間，非常危險。批發市場改建應

該一起考量萬大陸東西側的安全銜接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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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大路東西兩側完全被阻隔(從西側往東側看) 

 

華中橋兩側空間很窄，但是公車班次很多；橋下的迴轉空間

超窄但車子超多。 

市 府 回 應 

說 明 

一、本案係位於 93年 9月 21日公告「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都市設計管制範圍(一)萬華區重要

景觀特色街廓地區 2.淡水河沿岸地區內，未來市場改建須依

前述計畫之都市設計管制規定及相關法令規定檢討規劃。爰無

另訂都市設計管制規範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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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改建計畫於基地臨計畫道路側將配合退縮無遮簷人行

道，且為改善富民路之行人交通問題，該側無遮簷人行空間將

留設至 5公尺，以提供充足友善人行空間。 

三、本次改建計畫預計增設匝道銜接華中橋，降低批發菜車進

出市場之平面交通衝擊，並提供人車分離之人行空間和貨車進

出交通系統，減少交通事故及增加行人安全。 

四、本案市場改建除規劃果菜、魚類批發零售空間外，農漁產

公司亦於範圍內規劃相關附屬設施空間如魚類加工、蔬果低溫

物流等空間。 

五、本案已於萬大路及富民路交叉口指定留設 1000平方公尺

之開放空間，並於四周規劃無遮簷人行道，可提供民眾於市場

周邊之步行及活動之空間。至於萬大路中央分隔島及橋下迴轉

空間過小問題，因非屬本計畫範圍，本府將由本府相關單位另

案提出改善計畫。 

委員會決議 

決議：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補充資料修正通過

(包括建蔽率修正為不得超過 75%，另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內容所載應提供之公共服務項目，修正為「『得』設置公

共停車、公共設備等供本府相關公共服務設施之使用」，

以維彈性。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附帶決議： 

一、 有關批發市場之建蔽率，應顧及全市性通則規定，故建

議後續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時，併同

納入修訂參考。 

二、 本案後續於都市設計審議階段應特別重視交通外溢效

應、韌性海綿城市、基地保水、以及對周邊社區之環境

友善等，另臨富民路及萬大路側除留設足夠退縮開放空

間外，應妥適運用法定空地，提供更友善的人行及綠化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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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委員所提，基地內既有建築物為六○年代特色建築

形式，建議後續市場規劃設計，能思考保留其建築意象

(例如透過影像保存、或以建築設計手法保留舊有意象

等)，請市府各行政機關納入後續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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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二小段 679 地號等土地批發市

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都市計畫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申請單位 臺北市市場處 

本案公開展覽

起訖日期 

自民國 106 年 4 月 18 日起至 106 年 5 月 17 日止，共計

30 天（刊登於 106 年 4 月 18 日聯合報、106 年 4 月 19

日自由時報） 

本案說明會 

舉辦日期 

106年 5月 4日下午 2時（假本市萬華區農產公司第一果

菜批發市場 2F會議室） 

公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見 
詳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核結果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本案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6年 6月 15日第 711

次委員會審議決議：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補充資料

修正通過(包括建蔽率修正為不得超過 75%，另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所載應提供之公共服務項

目，修正為「『得』設置公共停車、公共設備等

供本府相關公共服務設施之使用」，以維彈性。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二、附帶決議： 

(一)有關批發市場之建蔽率，應顧及全市性通則規

定，故建議後續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時，併同納入修訂參考。 

(二)本案後續於都市設計審議階段應特別重視交通

外溢效應、韌性海綿城市、基地保水、以及對周

邊社區之環境友善等，另臨富民路及萬大路側除

留設足夠退縮開放空間外，應妥適運用法定空

地，提供更友善的人行及綠化空間。 

(三)有關委員所提，基地內既有建築物為六○年代特

色建築形式，建議後續市場規劃設計，能思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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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其建築意象(例如透過影像保存、或以建築設

計手法保留舊有意象等)，請市府各行政機關納

入後續參採。 

附註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業  務  主  管 

 

承    辦    者 

 

繪 圖 者 

 

校 對 者 

 


